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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车库到底该
归谁，归业主共有还是
开发商？每位业主都
非常关注。但进入司
法程序者并不多。

针对此事，河南荟
智源策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世峰认为，住宅小
区地下停车位或者车
库，因其面积是否计入
公摊面积或是否为人
防工程等情况不同，其
具体权属和处理方式
也不尽相同。

赵世峰认为，如果
地下车位（库）已作为
公摊面积予以分摊，则
其产权应属于全体业
主共有。否则，地下车
位（库）的产权一般归

属于开发商。但如果
地下停车场系人防工
程改建的，则无论是业
主还是开发商，均无权
出售，开发商或者业主
如果要利用这些停车
位，还需要与人防部门
进行协商。

此事也给广大购
房业主敲了警钟。赵
世峰提醒，在对待地
下停车位（库）问题
时，一定要向开发商
详 细 询 问 该 停 车 位
（库）的具体性质，是
否可以买卖以及是否
可以办理产权证等问
题，进而选择是购买
还是租赁，以免自身
权益受到损失。

观点：
业主购房时一定要问清车位性质

2017 年 6 月 ，位
于郑州郑东新区的恒
通新城小区业委会认
为地下停车位属于全
体业主所有，同物业
公司一起将开发商还
没有销售出去的 375
个地下车位和 16 个
车库拿回，被开发商
告上法庭。

2018年9月，郑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业委会和物业公司
败诉。

2018 年 10 月，业
委会上诉至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
一审民事判决，依法改
判或发回重审。

2019年2月，二审
结果是撤销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2019年7月，该案

延期开庭，原因是旁听
人数远远大于庭审现
场所能容纳的人数。

2019年8月，庭审
现场搬到恒通新城小
区院内，300余人到庭
参与旁听。旁听者除
了恒通新城小区业主
代表，还包括40多个小
区的业主委员会代表、
20多个未成立业委会
小区的代表。

2019 年 8 月 26
日，开发商撤诉后再
次提起诉讼，业委会
提出管辖异议，开发
商又上诉到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最终，市
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该
案由中牟县人民法院
审理。

2019 年 12 月，中
牟县人民法院审理此
案，未当庭宣判。

梳理：
“地下车位权属案”大事记

小区地下车位到底属于谁？
郑州一小区和开发商“杠”上法庭

▶地下停车位究竟归开发商还是业主，争论者多但进入司法程序者少。发生在郑
州的一起“地下车位权属案”备受社会关注，尤其牵动广大业主的心。
▶从2018年至今，该案经过一审业委会败诉、二审发回重审、原告开发商撤诉再
次起诉，于12月10日在中牟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未当庭宣判。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赵丹/文图

小区地下车位该归谁争议
多，但进入司法程序的并不多。

12月 10日，备受关注的
郑州“地下车位权属案”在中
牟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涉
事小区业主、业委会成员以
及开发商的两位代理律师出
庭。

该小区名为郑州市恒通新
城小区，开发商是郑州恒通置
业有限公司。

2011年，该小区建设并于
2013年竣工，原本规划1120
个停车位，最后建成785个，都
在地下，卖掉了400多个，剩余

的出租给业主。
2017年6月1日，小区业

委会更换了新物业公司深圳市
恒博物业管理公司——郑州分
公司，将300多个没有卖出的
车位收回“自治”，出租给业主，
收益归公共所有。

随后，该小区开发商将深
圳市恒博物业管理公司郑州分
公司、深圳市恒博物业管理公
司及恒通新城小区业主委员会
三方告上法庭，要求归还300
多个车位及车库，并赔偿被“侵
占”期间的费用。

围绕着375个地下停车位

及16个车库归属问题，小区开
发商将业委会告上法庭。

从2018年至今，该案经过
一审业委会败诉、二审发回重
审、原告开发商撤诉再次起诉，
于12月10日在中牟县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10 日，在中牟县人民法
院，该小区开发商、业委会再度
交锋。庭审持续到下午 1点
多，法院未当庭宣判。

对此结果，恒通新城小区
业委会主任梁芳静表示：“我方
认为本案应该先确权，再说侵
权。”

此前，恒通新城小区业委
会主任梁芳静曾反映，其老家
父母曾遭“开发商派人上门‘威
胁’”。梁讲述，11月26日上
午，老家父母家中出现不明身
份人员，对方所驾驶车辆为郑
州牌照。

“他们上来就问是不是梁
芳静家。我家人说是并反问他
们是谁。”梁芳静回忆，对方撂
下一句“小区的事儿不要再参
与，后果自负”就走了。

因担心父母及家人安危，
梁报警求助，当地恼里派出所

民警受理此事并立案。
梁芳静直指对方是开发

商，是因为她此前带领全体小
区业主在用水、供暖、房本、物
业等问题方面维权，并多次对
簿公堂，与开发商结下矛盾。

但是，开发商——郑州恒
通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徐军则向记者表示否认。

“我们从来没有威胁过她，
一直都是她在威胁我们。”对于
梁芳静所指，徐军再三予以否
认，“她造谣生事。我们太守规
矩了，一直被她欺负。”

12月10日，记者获悉，该
案还在调查阶段。

关注：“地下车位权属案”再开庭，未当庭宣判

插曲：小区跟开发商因停车位“杠”上了，业委会主任曾指被开发商“威胁”

恒通新城地下停车场

该小区业委会主任曾指开发商派
人到其老家“威胁”
（详见东方今报12月3日A07版）


